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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核能公众沟通的有效机制和建议 

赵超刚 华能霞浦核电有限公司 

摘要：公众对核存在一定恐慌心理，做好核能公众沟通对于保障核能事业健康安

全发展、建设生态文明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当前我国核电公众沟通的主力是核行业协会和核

运营企业，政府、社会、媒体、公众在普及核能知识、提高公众的核科普素养方面的工作发

挥并不充分。本文从我国核能公众沟通的现状、核能公众沟通机制的探索等方面进行分析，

提出建立核能公众沟通的有效机制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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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核能公众沟通的现状 

我国核事业在民用领域的发展已经具有一定规模，目前是世界核电在建规模最大的国

家。根据规划，预计到 2020 年我国核电机组数量将跃居世界第二位。但总的来看，核能公

众沟通、公众参与的力度和核能应用广泛、快速发展的形势不相适应。对于中国时下正在蓬

勃发展的核能行业而言，公众沟通是关系到未来发展大计不可或缺的部分。做好核能公众沟

通对于保障核能事业健康安全发展、建设生态文明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公众对核能发展还存在一定的恐慌心理。原因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历史上核能利用在人

们的印象中多与战争和核事故联系在一起，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的恐慌画面至今仍深深印

在人们脑海中，切尔诺贝利核电厂事故、日本福岛核事故在人们心里留下了阴霾。公众长期

以来“谈核色变”，内心恐惧难以消除。二是核安全公共宣传大众化程度不高，公众的核安

全知识匮乏，在以往的宣传中，由于种种原因，核安全往往被过多神秘化，核能利用和核辐

射离公众离现实很遥远，没有把核能知识变为大众化语言来宣传推广，公众不易理解和接受。

三是核能公众沟通内容单一，通常采用“就核论核”的宣传方式，没有把保证核能安全与国

家能源战略、公众安全与健康、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内容结合起来，导致公众对核能缺乏实

质性理解，缺乏思想上触动。 
目前我国核能的公众沟通的主体主要是核设施营运单位和核行业协会。核运营单位作为

企业，其公众宣传活动被认为是在传播一种企业文化理念，且往往被认为是企业利益驱动，

很难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客观公正的社会认知，行业协会的核能宣传往往会被认为是为自己人

说话为自己行业代言，公信度不高。政府在普及核能知识、提高公众的核科普素养方面的工

作并不充分。媒体有些时候的涉及核能报道显得很不专业，甚至误导公众，造成不良影响。

政府、行业协会、核运营企业、媒体、公众携手推进的核能公众沟通机制并没有形成，我国

核能公众沟通依旧任重道远。 

2我国核能沟通机制的探索 

核能发展的实践证明，发展不仅取决于科技水平的提升，也有赖于公众对核能的认知水

平的提高，核能沟通的有效机制也在这一进程中逐步完善。我国核电发展已历经 30 多年。

从早期的秦山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到核电站批量化建设，我国核能从无到有，不断发展。

这期间，核能沟通机制经历了早期的秘而不宣，初步认识，积极接轨，融合发展等阶段，取

得了可圈可点的成绩。 

秦山核电站开工建设初期处于保密状态，而当时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发生，引发了

人们的恐慌、担忧。只是后来随着秦山扩大了解核电的基层群体，注重沟通，筑实理解核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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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内容，培育支持核电的基本队伍，携手建设“三优海盐”，民众才从最初的担心、避

核，转变为放心、亲核。大亚湾核电站建设筹备之初，也曾历经波折。筹备期间，先后发生

了大量香港民众集会反对建设核电站的现象。为了消除公众的疑虑，相关方面建立了大亚湾

核电安全咨询委员会，让政府、企业、专家、公众共同参与进来，了解核电，核电站最终于

1987 年动工建设。这也被视为我国开展核能公众沟通的成功典型。在多年的实践中，大亚

湾核电站建立透明之制，确定透明之策，倾听社会声音，接受公众监督，获得了社会的支持。

近年来，随着新媒体的发展，核电行业公众沟通不断创新思路，努力寻找拉近核电与公众距

离的新途径。全国中学生核电知识竞赛、核能公众沟通研讨会以及核电站特色科普活动等纷

纷举办，为核电行业阳光形象的建立做了各种尝试。而核电“微旅游”、核电“小苹果”“核

电哪些事”等的出炉，在创新沟通模式的同时，也为公众沟通带来了清新的气息。但也要看

到，公众沟通并不能解决在核电征地、地区发展等各方面遇到的全部问题。比如对于邻避现

象，就需要建立健全相应的利益补偿机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利益与风险不平衡所造成的

矛盾。 

3建立核能沟通有效机制的建议 

一是建立政府主导，行业机构、核电企业、媒体、公众携手推进的核能公众沟通有效

机制。有效的公众沟通离不开政府的主导和支撑。当政府明确梳理核能在国家能源战略中的

地位、并表达出坚定发展核能的态度和决心时，将显著影响公众对核电的信心，提高公众的

核电接受度。现在进入了互联网时代、信息化时代、公众充分参与的时代，一定要转变工作

方式。建议环保部牵头，建立核科技传播与普及工作“大联合、大协作”平台，牵头政府部

门、行业协会、核电企业共同研究如何进一步做好我国核科技传播与普及工作，将核科技传

播与宣传工作纳入国家科技政策，以重点人群和基础工程为抓手，建立透明的长效机制，以

此提高社会公众的核科学文化素质。建议中宣部牵头中央相关媒体，以“反伪破迷”、“绿

色低碳”等为主题，共同开展核电安全、知识的普及工作，并安排好相关的工作计划。建议

教育部牵头在中小学、大学自然科学课程中普及核科普内容，逐渐使公众从小就了解核科学

的基础理论知识。借鉴国际上一些成功的经验，比如说建立有政府、企业、专家、公众共同

参与的环境调解委员会这一类的组织形式，并让它形成一种机制，形成一种社会治理的模式。 

二是发挥媒体在核能公众沟通中的导向作用。公众对核电的“陌生”和“恐惧”，除

了自身专业知识缺乏外，很大程度上源于媒体的舆论导向。查阅不少社会媒体关于核电领域

的相关报道，不难发现核辐射、核泄漏、核事故等负面词汇充斥其中且出现频率较高。有些

新闻事实经一些媒体“过滤”和“放大”之后，很容易对公众产生极其负面的影响。以曾经

喧嚣一时的“江门”事件和 “桃花江乌龙事件”为例，由于报刊和互联网媒体的竞相报道

转载，两者分别在短时间内成为热点的互联网事件，受到各界广泛关注。然而，在经历了虚

假新闻报道—政府介入—专家解释—企业辟谣—新闻更正等一系列“亡羊”继而“补牢”之

后，最早的说法很快被否定，一场关于核电的舆论大戏方算落幕，但也造成了难以挽回的影

响。媒体应更多报道核电发展的优势、与经济的关系、核电安全等方面选题，并主动策划与

核电发展相关的社会性话题，从而带动媒体间自然传播，做好核电发展的舆论导向工作。 

三是在建立核能公众沟通有效机制中缓解“邻避运动”。“核能争议”是典型的“邻

避运动”。所谓“邻避运动”指的是虽然承认可能有生态风险的公共设施是必要的，但是居

民不希望垃圾处理场、核电站、变电站等设施建在自家附近区域，往往通过游行示威等激烈

的方式反对项目规划与建设。这类事件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随着公民环保意识不断觉醒，

20 世纪西方发达国家多次发生激进的环保运动。随着“邻避运动”的发展，西方发达国家

逐渐形成了通过经济补偿和风险缓解两大手段解决“邻避”问题的成熟经验，其中公众沟通

等方式是更为有效的途径。下面针对通过公众沟通，缓解“邻避效应”提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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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理划定利益相关者范围。科学准确地界定利益相关者范围是做好科普宣教、信息公开、

公众沟通等工作的必要前提。如果利益相关者划定范围狭窄，将损害公众的知情权与潜在利

益，激发社会矛盾。反之，如果范围过大，则会浪费政府行政资源，提高企业运营成本。针

对重大工程建设项目，为了避免与减少社会稳定风险，防止在项目规划与建设初期政府工作

部署定位出现重大偏差，应当超越传统的行政区划视野，将所有受到项目潜在影响的地区和

人群都纳入到利益相关者的界定范围，采取有针对性的社会稳定风险预防措施。 

  积极开展公众科普宣教。由于涉核项目对周围环境具有风险溢出效应，项目的顺利实施

离不开公众的理解与支持。2000年 11月在美国与欧洲核学会 ANS/ENS国际会议上，美国核

管会主席认为:“公众的态度对决定核技术能否面临 21 世纪的挑战并成为能源技术的一部

分，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实际上，在“核争议”中,许多持反对意见的公众掌握的核

能知识近乎空白，只是出于对核项目的恐惧心理，不加辩解地加以反对，甚至出现歇斯底里

的宣泄行为。为了引导公众理性认知与看待核能项目，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就是由政府主导长

期开展核知识科普宣教活动。 

  健全信息公开机制。现代政府治理理念认为，“正义不仅应当被实现，还应当以看得见

的方式被实现”，只有通过“看得见”的方式，公开透明地披露相关信息，自觉接受公众的

公开监督，在阳光下实现正义，才能保障公信力。2008 年，国务院颁布实施的《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应当通过“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新闻发布会以及报刊、广

播、电视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主动公开“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政

府信息。政府部门应当增加重大项目的透明度，选择可信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发布独立的分析

报告，提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 

加强与公众的风险沟通。风险沟通是缓解公众风险感受水平的重要方面。对于政府部门

来说，公共危机不仅来自于突发事件本身，更来自于公众对突发事件接受、解释与反应的方

式与过程。有效的公众风险沟通可以帮助人们充分理解风险的实际状况，降低人们对于核能

项目的风险感知水平，及时化解民意积怨。为了充分沟通信息，化解公众抱怨与抵触情绪，

政府应当搭建有效的公众沟通平台，将邻避设施的选址方式从“决定一宣布―辩护”的传统

形式转变为“参与、自愿、合作”的形式，通过听证会、座谈会、新闻发布会、电视辩论、

新媒体等各项渠道，为政府、项目执行方与普通大众之间提供表达意见与互动交流的机会，

重视发挥“意见领袖”的带领作用，广泛凝聚社会共识，最大程度地减少社会不稳定现象的

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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